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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3032        证券简称：德新交运        公告编号：2021-021 

德力西新疆交通运输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本次交易方案调整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020 年 4 月 13 日，德力西新疆交通运输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德新交运”或“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九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关于<

德力西新疆交通运输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

套资金暨关联交易预案>的议案》等与本次重组相关的议案。 

2020 年 7 月 27 日，德新交运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临时）会议审议通

过《关于<德力西新疆交通运输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

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的议案》等与本次重组相关的议

案。 

2020 年 8 月 13 日，德新交运 2020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

<德力西新疆交通运输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

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的议案》等与本次重组相关的议案。 

2020 年 12 月 30 日，德新交运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临时）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方案调整不构成重大调整的议案》等与重

组方案调整相关的议案 

2021 年 2 月 26 日，德新交运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临时）会议，

审议通过了通过方案调整的相关议案，并由交易各方签署了《德力西新疆交通

运输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之补充协议》，方案调整主要包

括进一步降低标的资产估值、增加交易对方以现金购买德新交运股份比例、增

加减值测试补偿、加强德新交运对标的公司的管控措施等方面。 

一、本次重组方案调整的具体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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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标的资产总体估值下调至65,000万元 

经与交易对方充分协商并签署《购买资产协议之补充协议》，在前次草案（指

2020 年度公告的《德力西新疆交通运输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购买报告书

（草案）》，下同）标的公司 100%股权交易作价 69,000 万元基础上，本次交易对

标的公司 100%股权作价下调至 65,000 万元，下调幅度 5.80%。 

按照本次交易的业绩承诺期首年（2020 年）承诺业绩 6,410.50 万元计算，本

次交易市盈率为 10.14 倍。同时在作价进一步下降之后，本次交易的标的公司业

绩承诺总金额（21,500 万元）占标的资产作价的比例达到 33.08%。 

经进一步调整估值后，本次交易对应的交易市盈率明显降低，业绩承诺覆盖

率进一步提升，对德新交运中小股东权益形成有力的保护。 

（二）增加交易对方以现金方式购买德新交运股份的金额和比例 

根据《购买资产协议之补充协议》，交易双方经协商后，拟将标的公司股东

在取得对价后用于购买德新交运股份的金额和比例，由原交易对价 69,000 万元

的 10%，即 6,900 万元，提升至调整后整体本次交易作价 65,000 万元的 20%，即

13,000 万元，以有利于交易完成后标的公司股东、核心骨干团队与德新交运利益

的长期绑定，有效促进协同整合。 

（三）加强并购后德新交运对标的公司的管控措施 

1、致宏精密高级管理人员的安排 

根据《购买资产协议》，本次交易完成后，致宏精密设董事会，董事会应由

三名董事组成，其中：德新交运提名二名，郑智仙先生提名一名，董事长由德新

交运提名的董事担任。每一位董事的任期均应为三年，且经原提名方重新提名，

可以连任。致宏精密财务负责人由德新交运提名。 

2、委派销售总监 

根据《购买资产协议之补充协议》，德新交运将向标的公司销售部门委派销

售总监，配合标的公司现有团队拓展新的客户，并协助增加现有客户的采购品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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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生产技术 

德新交运将招募在行业内具有较长工作经历的高级人才，建立长效培训机制，

以便应对标的公司可能出现的产能扩张；并充分调动自身拥有社会资源协助标的

公司与高等院校的模具研究所建立合作关系，共同研发新一代产品，增加公司未

来技术储备。 

（四）资产减值测试及补偿安排 

除严格执行业绩补偿措施外，德新交运与赣州致宏、健和投资、赣州致富、

赣州致鑫及郑智仙签署了《购买资产协议》之补充协议，其中规定了若业绩承诺

期届满后标的公司股权发生减值，德新交运将获得相应补偿，以增强对交易对方

的约束，弥补商誉减值对德新交运业绩产生的不利影响。 

减值测试及补偿具体安排为业绩承诺期届满后四个月内，德新交运聘请具有

证券期货业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对标的资产进行减值测试，并出具减值测试测

试结果的专项审核报告。若标的公司期末减值额大于业绩承诺期内业绩补偿总金

额，则业绩补偿方除须按照《购买资产协议》业绩承诺补偿约定进行补偿外，还

应按照如下公式对德新交运予以资产减值补偿：标的股权减值应补偿金额=标的

股权期末减值额-业绩承诺期内因实际净利润未达到承诺净利润累计已补偿总金

额。赣州致宏、健和投资、赣州致富、赣州致鑫及郑智仙对标的公司减值应补偿

金额互负连带责任。 

二、调整后整体方案与前次草案公告方案比较 

项目 前次交易方案 本次交易方案 

交易对方 
赣州致宏、健和投资、东莞致富和

东莞致宏 

赣州致宏、健和投资、赣州致

富（曾简称东莞致富，因企业

更名现简称变更为赣州致富）

和赣州致鑫（曾简称东莞致

宏，因企业更名现简称变更为

赣州致鑫） 

对应标的公司

100%股权作价 
69,000万元 65,00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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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值测试补偿

安排 

未约定业绩承诺期后减值测试及补

偿安排 

业绩承诺期届满后对标的资产

进行减值测试，如标的资产期

末减值额大于业绩承诺期内业

绩补偿总金额，则补偿方应向

德新交运支付资产减值补偿 

交易对方股份

锁定安排 

本次标的资产交割后 24 个月内，赣

州致宏、健和投资、东莞致富、东莞

致宏及其合伙人应在相关法律法规

和规范性文件允许范围内，通过适

当方式买入德新交运股票，买入金

额为赣州致宏、健和投资、东莞致

富、东莞致宏本次交易中所获得全

部现金对价的 10%，即 6,900 万元。

在计算买入金额时，赣州致宏、健和

投资、东莞致富、东莞致宏及其合伙

人可合并计算。 

赣州致宏、健和投资、东莞致富、东

莞致宏及其合伙人按照前述合计购

买金额所购买的股票自全部买入完

毕之日起自愿锁定 24 个月。 

根据《购买资产协议之补充协

议》，交易双方经协商后，拟将

标的公司股东在取得对价后用

于购买德新交运股份的金额和

比例，由原交易对价 69,000 万

元的 10%，即 6,900 万元，提

升至调整后整体本次交易作价

65,000 万元的 20%，即 13,000

万元 

并购后德新交

运对标的公司

的管控措施 

本次交易完成后，致宏精密设董事

会，董事会应由三名董事组成，其中

德新交运提名二名，郑智仙先生提

名一名，董事长由德新交运提名的

董事担任。每一位董事的任期均应

为三年，且经原提名方重新提名，可

以连任。致宏精密财务负责人由德

新交运提名。 

在前次交易方案的管控基础之

上，德新交运将向标的公司销

售部门委派销售总监，配合标

的公司现有团队拓展新的客

户，并协助增加现有客户的采

购品类；德新交运将招募在行

业内具有较长工作经历的高级

人才，建立长效培训机制，以

便应对标的公司可能出现的产

能扩张；并充分调动自身拥有

社会资源协助标的公司与高等

院校的模具研究所建立合作关

系，共同研发新一代产品，增

加公司未来技术储备。 

三、本次重组方案调整不构成重大调整 

根据中国证监会 2020 年 7 月 31 日发布的《<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

法>第二十八条、第四十五条的适用意见——证券期货法律适用意见第 15 号》规

定：“拟对标的资产进行变更的，原则上视为构成对重组方案重大调整，但是同

时满足以下条件的，可以视为不构成对重组方案重大调整：1、拟增加或减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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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标的的交易作价、资产总额、资产净额及营业收入占原标的资产相应指标总

量的比例均不超过 20%；2、变更标的资产对交易标的的生产经营不构成实质性

影响，包括不影响标的资产及业务完整性等” 

本次方案调整后，交易作价由 69,000 万元下调至 65,000 万元；交易对象东

莞致富更名为赣州致富，东莞致宏更名为赣州致鑫；交易调整的交易标的的交易

作价、资产总额、资产净额及营业收入占原标的资产相应指标总量的比例均不超

过 20%，且对交易标的的生产经营不构成实质性影响，包括不影响标的资产及

业务完整性等。因此，本次重组方案调整不构成重组方案的重大调整。 

特此公告。 

 

德力西新疆交通运输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2 月 27 日 


